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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68        证券简称：武汉控股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8—030号 

 

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近期投资者关注问题的说明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近日，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武

汉控股”）关注到部分投资者对公司与武汉市财政局之间应收账款有关

情况的问询，公司现就该事项说明如下： 

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《关于授予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污水

处理业务特许经营权的通知》，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排水公司”）于 2012 年 4 月与武汉市水务局签订了

《武汉市主城区污水处理项目运营服务特许经营协议》。根据该协议约

定，由排水公司提供城市污水处理公共服务，经武汉市水务局、武汉市

环保局进行核定后，由武汉市财政局支付相应的污水处理服务费，污水

处理服务费单价为 1.99 元/立方米。由于公司污水处理服务费收入规模

逐年增加，相应的污水处理服务费回款周期较以前年度有所延长，截至

2018 年半年度，公司累计应收武汉市财政局污水处理服务费为 21.03

亿元，按账龄列示如下： 

账龄 金额（元） 

1年以内 495,700,962.41 

1-2 年 536,521,886.20 

2-3 年 500,663,284.24 

3-4 年 468,838,691.42 

4-5 年       75,921,186.68  

5年以上       25,519,527.7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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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    2,103,165,538.71  

因该应收账款应收主体为武汉市财政局，信用等级较高，公司认为

该款项目前没有较大的减值风险，故按 5%对该款项计提了坏账准备。但

由于该应收账款回款周期受政府财政预算、资金状况、结算流程等多方

面影响，若未来该应收账款回款周期进一步延长，可能会造成公司经营

性现金流有所降低，银行借款及相应的财务费用有所增加，对公司营业

利润造成不利影响。 

为解决污水处理服务费回款问题，公司一直积极与武汉市水务局、

武汉市财政局等政府相关部门就该事项进行沟通协商。近期，武汉市政

府已召集各相关部门就污水处理服务费有关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，力争

在 2018 年年内提出污水处理服务费问题的解决方案。 

公司将继续就该事项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并根据该事

项的进展情况，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为《中

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，公司指定的信

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。公司发布的信

息以在上述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，请广大投资者

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10 月 25日         


